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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73 

香港中區立法會到一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 

李卓人先生 

保障參與職工會的權利 

意見書 

引言 

1. 本會會員涵蓋所有官立學校之教學職系員工和受僱於教育局各部門之教育

人員，當中包括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僱傭條例》不適用於作為僱

主的特區政府，本會會員理應不受條例當中的不足而影響，現實的情況並非

如此。 

2. 本會認為「保障參與職工會的權利」中的「保障」，應體現於兩個方面：訂

定清晰的條文和合理的罰則。 

 

意見詳情 

訂定清晰的條文 

3. 現時的《僱傭條例》保障僱員參與職工會的權利，側重於因組織、參與職工

會活動而被解僱的僱員，對於歧視職工會會員或職員的行為，就沒有清晰的

界定。勞資關係小組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也表示關注（立法會

CB(2)774/12-13(05)號文件）非解僱性質的職工會歧視個案並無民事的補救

措施，有委員因此建議加入修訂條文。本會同意委員會的觀點，認為此舉可

以彌補僱員舉證困難的漏洞。政府當局在這方面的回應令人失望（立法會

立法會CB(2)850/12-13(1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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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774/12-13(05)號文件，第十一段），完全沒有考慮作為弱方的僱員所

承受的非解僱性質歧視的影響。教育局早前曾有職工會職員在自己所屬部門

的工作會議上，被上司當眾下達指令，要求有關職工會職員不得再在管職雙

方的諮議會上跟進和討論部門被投訴的內容。教育局處理和回應個案時，竟

然以僱員權益未實質受損，阻嚇內容未實現為由，駁回歧視和干預職工會事

務的投訴。人證物證俱在，也不被視為足夠舉證，難到真的要令參與職工會

的僱員遭遇解僱才能啟動保障的訴求？這不就是典型的非解僱性歧視嗎？

最諷刺的是，教育局歷任常任秘書長當中，有多位曾任勞工處處長（如：張

建宗、謝凌潔貞（現任）等）也容讓這種事情發生。僱員被解僱也難以舉證

僱主的解僱行為與自己參與職工會有關，何況非解僱性的歧視？ 

4. 勞工處雖表示會致力保障工人免受針對職工會的歧視（立法會

CB(2)774/12-13(04)號文件，第八段），但提訟與成功檢控個案的比例已告

訴我們，相關法例的問題在於舉證困難。因此，儘管《2013年僱傭(修訂)

條例草案》順利在 2012-2013年度通過立法，賦權審裁處作出強制復職或再

次聘用命令，也無補於事，只是「好過無」。勞資關係破裂後再次聘用，猶

如將「死刑」改判「死緩」，將解僱期延後而已，作用不大。 

 

訂定合理的罰則 

5. 儘管僱員能成功舉證控告僱主，根據《僱傭條例》的罰則，僱主只需提供復

職機會或以補償金（最高十五萬）代替。儘管《2013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順利在 2012-2013年度通過立法，修訂建議加入強制復職令，對違規僱主需

付出的財政負擔和個人刑責毫無變更，只是令違規僱主的補償方式的選擇少

了，難以說是提高罰則，何來改善現況的條件？因此，我們認為《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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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修訂)條例草案》難以正面回應「保障參與職工會的權利」這個議題，

只是政府當局推卸責任的擋箭牌。 

 

總結 

6. 本會的公務員會員和職工會職員有幸不在這條千瘡百孔的《僱傭條例》保障

範圍之內，政府當局卻表明（立法會 CB(1)1746/05-06(06)號文件）以此漏

洞百出的《僱傭條例》精神去保障公務員參與職工會的權利，簡直是「低處

未見低」！ 

7. 訂定清晰的條文和合理的罰則，實有助促進勞僱雙方和諧合作。眼見政府當

局在保障僱員參與職工會的權利方面做得不足，作為勞工界的一份子，為此

發聲是應有之義。 

 

如 閣下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本會聯繫。電話：2332-3553，傳真 Fax: 

2332-3555 / 2124-1785，電郵：gesu.staffunion@gmail.com。 

 

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 

會長 

 

張錦輝 

2013年 3月 19日 




